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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记忆并表达着民族文化自信

神话出现在史前文明时代，是文字产
生之前民间文化的结晶，承载着人类最早
的生存智慧与文化记忆。高尔基认为，“语
言艺术的开始是民间创作”，“如果不知道
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懂得劳动人
民的真正的历史”。丰富多彩的古老神话对
文化自信的表达是多视野多层次的，在历
史的长河中历经时间的冲刷而流传至今，
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仅蕴含着积
极进取、奋发向上的情感意志，也表达探索
担当、不屈不挠的中国力量，积淀着鼓舞后
人自强不息的文化自信。

神话叙事主要强调的是集体的力量。
无论是开天辟地的创世神、恩泽后世的文
化英雄，还是创造发明的神性人物，以及
与神话人物和具体事件相关的无名者，都
是千百年来人们所喜闻乐见的经典人物。
这些人物和事件无一例外地承载着人们
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具有文化符
号和文化象征的艺术特征。由于神话属于
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不像一般意义上的
作家创作那样侧重于关注个人体验，特别
是神话所表达的主题更大程度上体现出
集体意志，将文化情怀融入宏大叙事之
中，将民族的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融入神话
人物的事迹中。当然，从不同的角度审视
神话中所表达的自信，这其中不仅有文学
的精彩、史学的深邃、哲学的睿智，而且高
度凝练着人民群众的坚定信仰、顽强意志

和斗争精神。在此选择几点管窥神话所反
映的文化自信。

一是勇于担当的自信。中华民族在传
统文化中有一种外柔内刚的精髓，不惹事，
但不怕事，也能担事。这种民族意志在古老
的神话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据《淮南子》中
描述，当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
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之时，女娲炼五色石
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
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女娲作为中华民族尊
崇的创世女神和女祖先，在人类面临多重
灾难时，没有退缩，知难而进。而担当的背
后则是不怕牺牲、敢于牺牲的精神。天塌需
要补天者，流传于甘肃一带的神话说，女娲
补天时把自己的整个身体也补在天上；江
苏一带的神话说，伏羲和女娲夫妻二人补
天，用身体与石糊融合在一起。神话中类似
的主题非常丰富。同样，在洪水、干旱、瘟
疫、虫灾、征战等种种灾难神话中，这类担
当大义的形象更是人们心中扭转危难的典
范，他们用勇气与生命续写出“为有牺牲多
壮志”的壮美诗篇。

二是善于创新的自信。在中国神话中
能够展现创新精神的神话极其丰富，这里
既有对混沌世界的颠覆，也有对以往旧秩
序的破除和在文明进程中的自我革新。其
中，中国各民族的创世神话可作为典型案
例，如汉族、苗族、瑶族、畲族、仡佬族、彝族
神话中开天辟地的盘古，阿昌族的遮帕麻
与遮米麻、侗族的萨天巴、瑶族的密洛陀、
壮族的布洛陀与姆六甲、蒙古族的腾格里

等。无论是盘古创世，还是创世神创世、文
化祖先创世、英雄创世，都不同于西方神话
信仰传统中所强调的上帝创世。这些神话
形象本身源于人的自我观照，无论是他们
的产生、特征、身份、社会关系，还是功泽后
世的业绩，都无一不表明他们是一个接地
气的创世者，是中国各民族按照自己的本
土文化创造出来的具有创新品格的人民群
众的代表。

三是勤于创造的自信。中国作为世界
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明的血脉从未间
断，神话中对于创造发明者的追忆与敬仰
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道亮色。如被汉族和众
多少数民族视为文化祖先的黄帝，不同民
族和不同地区神话中不仅有关于黄帝统
一天下、勤政爱民以及探讨治国理政之法
的叙事，还有黄帝发明制陶、黄帝制衣裳、
黄帝创新饮食、黄帝造五邑、黄帝作历法、
黄帝发现磁石、黄帝炼丹制药等一系列事
迹。同样，不仅有多民族神话中流传的盘
古、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尧、舜、禹等常
见的神话人物，也有许许多多具有地方特
色和民族特征的创造发明者。神话中，在
叙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创造时，也扎
根本土，颇具民族自信。诸如解释文字的
创造时，汉族神话中出现了身体力行勤于
思考为民造字的盘古、伏羲、黄帝、雷神、
仓颉、无名者等。少数民族神话中也不乏
其例，彝族神话说一位毕摩创造彝文死后
化鸟向后人传授文字，纳西族神话说纳西
人历尽波折到天上获取东巴文字，傣族神

话说一个善于思考的青年通过不断观察
贝叶上小虫的痕迹创造出贝叶文字，水族
神话说陆铎苦心修行造出水族文字，等
等。这些神话人物是一个时代一个群体发
明创造的典型代表，可谓是中华民族文明
进程中的光荣与骄傲。

四是争取胜利的自信。中国神话中表
达面对挑战敢于胜利的母题非常多见，有
同心同德联合抗敌的炎黄，有衔微木填沧
海的精卫，有死后“猛志固常在”的刑天，有
迎难而上立志移山的愚公，等等。中国古代
神话在展示人类恶劣的生存境遇的同时，
一般不渲染神与神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血腥
斗争，而是把人的生命和利益放在突出位
置，充分表达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不怕艰
险、敢于攻坚克难的文化精神。

尽管上述种种只能说是神话在一个侧
面中展现的文化自信，但这些颇具中国特
色的文化自信整体上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丰
富内涵与文化自觉，不仅孕育着中华文化
的独特创造力和价值理念，还激励着中国
人民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
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的有机构成。

挖掘传统神话的新时代价值

在当今文化实践中，正确理解与有效
运用神话中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常谈常新的
话题。从神话的存在形态看，既有源远流长
的口耳相传的口头神话、古老经典的文献
神话，也有丰富多彩的文物神话、形态鲜活
的民俗神话，还有新的传媒背景下出现的
新媒体神话。如何用好神话中蕴含的文化
与自信，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古为今用的科
学态度。任何文化自信都不是罔顾事实的
自我陶醉，更不能是主观臆断生发出的盲
目自大；相反，培育文化自信必须坚持马克
思主义，以历史事实和艺术真实为依据，以
文化服务于人民、服务于人类进步为主导。

毋庸讳言，如果把数量众多的中华民
族神话比作一棵历经了数千年沧桑的大

树，我们所能汲取的营养只能是其中的累
累硕果，有时这些作为营养精髓的果实隐
藏在枝叶之中，需要我们认真辨识，科学

“拿来”。既不能站在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
认为神话就是古人痴人说梦一样的虚幻的

“瞎话”，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把神话中的一
切观念全部接受。因神话产生的历史久远，
传承与发展的过程漫长，有些内容带有特
定历史背景的烙印，其中既有充满昂扬向
上积极进取精神的文化自信，也存在一些
消极思想，需要我们从海量的神话中真正
去伪存真，准确把握那些能够培育文化自
信的文化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民族精神的
关系时所强调的，“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
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
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
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这些言简意赅的论断告诉
我们，包括神话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本质是中国精神的体现，与当今中
华民族的复兴之梦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华
民族勇于担当、善于创新、勤于创造、敢于
胜利的文化自信。

总之，中国各民族神话中所表达出来
的种种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
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审美观的具体体现，与中华民族最
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一致的。这些最基本的
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
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
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
的独特标识。这些文化基因与自信，对激励
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
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
益和社会关系平衡等，必将发挥出积极而
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在古老神话中解读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俞荣根

中华文明绵延5000多年，积淀了丰富
的法律思想，流传下浩如烟海的法律典籍，
成为我们今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思
想和文化资源。汲取传统法律思想的智慧，
一个前提是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态、
性质、内涵等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

经过长期积累，我国学者对传统法律
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不过，在对
我国古代法乃至中华法系的认识上仍然存
在一些误读。比如，一些研究我国古代法律
史的学者认为，我国古代法是一种“律令体
制”，即把我国古代法归纳为“律”和“令”两
种法典形式。“律”“令”都属于“公法”，“律”
即刑律，“令”是对“律”的延伸、补充和细

化。对“律令法”进行研究十分必要，但不能
将我国古代法仅仅归纳为“律令体制”“律
令法系”，“律令”并不能准确完整表达传统
中华法系的丰富内涵和特质。我国古代法
除形成“律令体制”外，还包括礼典、大量的
礼俗习惯法等。这些规范习俗被不少学者
称为“礼法”，并认为由此形成了“礼法之
治”。

礼典是指由朝廷编纂、颁布的礼仪大
典。早期研究者中曾有人认为：“西人所谓
法者，实兼中国之礼典。”意思是说中国古
代的礼典，也要纳入法律的范畴内。汉代就
有《傍章》作为礼典，唐代《大唐开元礼》集
礼典之大成，是后世礼典之典范。作为典章
制度，礼典也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并蕴
含着一定道德规范。同时，几乎历朝历代都

会修订法律。律典是由历代朝廷编纂、颁布
的正式法典。律典以其刚性规则规范人们
的行为，维系官僚系统运行，保障社会秩
序。《唐律疏议》是传统律典的代表作。此
外，还存在大量礼俗习惯法，主要是指以礼
义为旨归、以礼俗为基础的乡规民约、家法
族规、村规寨规、行规会规等，这些“礼法”
规范着民间经济、社会活动和生活日用的
方方面面。

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偏重刑
律，而民事法律不发达。实际上，只要存在
民间活动，相应的规范就会存在，只是在
不同法律文化中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我国
古代存在大量礼俗习惯法，其特征是将礼
义内容扎根社会土壤，深入百姓心田，成
为一种生活的常理、常情、常识，并一代代

口耳相传。我国古代的民事关系基本上依
赖这样的礼法来加以规范和调整。尽管朝
代不断更替，但民间物和债的关系、婚丧
嫁娶和祖宗血脉、财产的承继关系都可以
维系而不乱。

我国古代“礼法之治”的形成经历了相
当长的历史过程。夏商周三代之时，夏有

“夏礼”“禹刑”，商有“殷礼”“汤刑”，周有
“周礼”“九刑”。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礼法体
系的初创阶段。春秋战国至秦代，礼刑分
离，也是“律令”发轫时期。汉承秦制，又在
法制领域向“礼”回归。同时，礼典和民间礼
俗习惯法都有所发展。不同规范形式有其
各自作用领域，并不是只有“律令”在起作
用，仅靠“律令”也无法包容所有权利义务
关系。我国古代法逐步形成礼典、律典、礼
俗习惯法共同发挥作用的模式，其中的礼
典、律典到唐代日益成熟。这样就形成以礼
率律、律外有礼，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三
者相辅相成的治理格局。

我国古代“礼法”是一个内容复杂的综

合体系。从法律形式上说，有成文法和不成
文法、法典法和非法典法、中央法和地方
法；从法的层级上说，有结构严密、条文繁
复的礼典，有体例完整、疏而不漏的“正
律”，有大量的以礼俗为中心的成文和不成
文的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等。对于“礼法”一
词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礼
法”是一个法哲学范畴，也是一个治理概
念。“礼法之治”这样一种治理模式，既发挥
法律刚性规范功能，又发挥礼仪和道德的
教化作用，同时尊重民间事务自理自治习
惯，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色，也彰显出
传统社会治理的特有智慧。

我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和治国理论有
自己的范畴、逻辑体系和发展规律。学者在
研究中需要注意这些内容，避免简单以现
代的概念和范畴来加以裁剪、比附，努力使
研究更为全面准确。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
继续在传统法律文化这个园地中辛勤耕
耘，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更多智力支持。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古代的“礼法之治”

王宪昭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当今发展的关键时期，更能感受到文化自信的极端重要性。当然，
文化自信的获得、培育与展现有多种因素与渠道。其中，中华民族神话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综合性艺术，不仅孕育着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
众多学科，而且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通过世代口耳相传而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审美、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所以，从传统神话
中发掘和认知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